
苗栗縣國民中小學戶外教育實施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係依國民教育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戶外教育係指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以下簡稱學

校）為豐富學生經驗及強化與真實情境連結，推動走出課室，提

供學生探究、實作與體驗課程，依據國民中小學課程目標，並以

學校本位課程為主軸，結合領域教學及彈性課程，規劃各年級據

以實施之有系統性的各項戶外教育課程活動。  

          本辦法未規定之事項，依國民中小學辦理戶外教育實施原則

辦理。 

第三條    學校應於戶外教育活動日二周前，檢附實施計畫及苗栗縣國

民中小學戶外教育檢核表，函報苗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備

查。但本府主辦之學校戶外教育，不在此限。 

          本辦法所需書表文件由本府另定之。 

第四條    學校辦理戶外教育應以學生生活經驗為中心，把握由近及遠

之原則，規劃戶外教育之場域，其範圍以國內地區為原則，如有

出國或延長活動日數之必要，應先行函報本府核准後實施。 

          前項辦理活動日數及原則如下： 

一、國民小學低年級及中年級（一至四年級）：由在地社區或鄉

（鎮、市）出發，進而了解本縣或鄰近縣市具有特色之鄉土

文化、特有地理、人文、史蹟等，並以一日為原則。 

      二、國民小學五年級及國民中學七、八年級：由本縣出發，進而

了解鄰近縣市或全國各地具有特色之鄉土文化、特有地理、

人文、史蹟等，並以不超過二日為原則。 

      三、學校畢業年級之戶外教育以不超過三日為原則。 

第五條    學校辦理戶外教育應遵行下列事項： 

一、 戶外教育實施前，學校應通知家長。       

二、 學校不得強迫參加，未參與之學生，學校應作妥適安排，不

得拒絕學生到校。 

三、 學校應考量身心障礙學生充分參與戶外教育之機會，不得以

身心障礙為由，拒絕學生參與，並應提供無障礙之設備。 



四、 戶外教育有隔宿之必要者，教師應輪值巡視，校外人士並得

協助；教師之加班，應依人事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五、 學校應隨時注意戶外教育場域之天候及環境變化，遇有風險 

，應取消或延期；配合氣象、災害防救單位警報之發布，活 

動時發生緊急事故或有發生之虞時，應即採取應變措施，並 

中止課程。 

六、 膳食、住宿及戶外教育活動之場所，應為合法經營者。 

七、 租用交通工具，應依學校辦理校外教學活動租用車輛應行注

意事項之規定辦理。 

八、 學校得視需要，另行投保必要之旅行平安險；為未滿十五歲

之未成年人投保旅行平安險應注意保險法第一百零七條及第

一百三十五條規定；對於已投保足額保險者，不得強制其參

加。 

九、 應查詢活動地區醫療服務及求救管道。至其他直轄市、縣（ 

市）者，宜有護理人員隨行；無護理人員時，得商請具有醫

護經驗、專長之校外人士協助，並備妥急救醫療設備及藥品 

。 

十、 受委託者辦理採購事項，應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者，學校

應要求受委託者依法辦理。      

第六條    學校辦理戶外教育時，其單位人員分工與權責規定如下: 

      一、教務處： 

            （一）審核戶外教育計畫之內容。  

            （二）課務代理協商及未參加學生之安置。  

      二、學務處： 

          （一）辦理活動保險（視實際狀況自行評估辦理）。 

          （二）公文製發。 

          （三）營養午餐異動處理。 

          （四）行前說明會暨安全講習。 

          （五）備妥簡易醫療用品。 

          （六）協辦活動理賠工作。 



          （七）檢核戶外教育活動之準備是否合乎規定。 

       三、總務處： 

            （一）租車、購置門票。 

            （二）製作收費三聯單並辦理收費。 

            （三）辦理理賠工作。 

            （四）招標事宜。 

    前項未提及之分工權責或學校行政組織不同者，得由校長依

苗栗縣縣立國民中學組織規程、苗栗縣縣立國民小學組織規程及

相關法規評估及分配。 

 第七條    學校辦理戶外教育之經費來源、收費基準及經費收支原則規

定如下： 

一、 經費來源：辦理戶外教育之費用，由參加學生及自願參加之

家長負擔；隨隊指導之教職人員費用，由學校相關經費核實

支應。 

二、 前款學生收費基準項目如下： 

  （一）交通費。 

  （二）住宿費。 

  （三）保險費。 

  （四）餐飲費。 

  （五）材料費。 

  （六）門票費。 

  （七）專業證照人員服務費。 

  （八）行政費：包含教學設計、場地勘察、資料準備、活動 

        手冊等行政費用，辦理活動所需之相關費用以不超過  

        總費用百分之六為原則。 

三、 學校應詳列經費概算表並核實收費。經費收支應合理、公開 

。 

四、 學生（或家長）因故於活動辦理前取消參加時，學校應將已代

繳的行政規費或其他已支付之必要費用，經核實單據後予

以扣除，如有剩餘款應將餘款退還學生（或家長）。 



五、 戶外教育活動辦理完畢，相關經費如有剩餘款，應按比例退還

學生（或家長）。 

            有關戶外教育活動所需之支援輔助事項（如交通與食宿）應以

學校為簽約主體，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並依實際需要採用

最適當的招標、決標方式辦理招標作業。學校與廠商簽訂契約時，

應將退費機制納入契約內容。 

第八條    學校應將戶外教育活動分階段前（課程設計與準備）、階段中

（課程實施與應變）、階段後（課程檢討與反思）列入風險管理之

項目，並應參考教育部戶外教育資源平臺及苗栗縣戶外及海洋教

學網。 

          學校應依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建立緊急聯絡 

      專線電話、專責人員及緊急事故處理流程。 

第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